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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收購事項的諒解備忘錄屆滿

本公告乃由中國恒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5日及 2020年9月4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
有關本公司可能向RPC Holdings Limited收購摩石資本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
本。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應自最後截止日期（即2020年12月4日）到期或於買
賣協議簽立後（以較早者為準）屆滿。董事會宣佈，因本公司與賣方未能於2020

年12月4日前就買賣協議的條款達成一致意見或就延長最後截止日期達成協
議，可能收購事項的磋商及討論已終止且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的可能收購
事項將不會進行。

承董事會命
中國恒泰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莊衛東

香港，2020年12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莊衛東先生、邱傳智先生、吳航正先生及麥
融斌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林萍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家鈿
先生、鄭康棋先生及劉懷鏡先生。


